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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共吉林省委组织部  

  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 

  关于认真做好 2023 年度全省事业单位 工作人员

考核和奖励工作的通知  

   吉人社明电〔2023〕16号  

各市（州）党委组织部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，长白山党工委组织部、人力

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，梅河口市委组织部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，省直各部门

（单位）人事（干部）处，各省属高等学校党委：  
   为贯彻落实中共吉林省委组织部 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《关于转

发<关于印发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考核规定的通知>的通知》（吉人社联〔2023〕

135 号，以下简称《考核规定》）精神，对全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履行岗位职

责情况作出客观公正评价，切实增强考核、奖励工作实效，现就做好 2023 年度

全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考核、奖励工作通知如下：  

   一、时间安排  

   2023 年 12 月开始，2024 年 3月底结束。  

   二、年度考核优秀名额核定  

  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年度考核优秀档次人数，一般不超过本单位应参加年度

考核的工作人员总人数的 20%。优秀名额应当向一线岗位、艰苦岗位、安全生

产履职情况好以及获得表彰奖励的人员倾斜。  

   对直接参加疫情防控一线工作的医疗卫生机构，可按照《关于做好人力资

源社会保障部<关于做好疫情防控新阶段关心爱护医务人员工作有关问题的通

知>落实工作的通知》（吉人社联〔2023〕23 号）要求，经请示同级事业单位

人事综合管理部门同意，适当上浮年度考核优秀档次比例。  

   三、开展定期奖励  
   按照中共吉林省委组织部 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《关于转发<关于

印发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奖励规定的通知>的通知》（吉人社明电〔2019〕12

号，以下简称《奖励规定》）精神，各地各部门要将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年度考

核结果与奖励工作相结合，联动开展定期奖励工作，增强考核工作实效。年度

考核被确定为优秀档次的工作人员，由事业单位、主管部门或者事业单位人事

综合管理部门按照管理权限给予嘉奖；对取得突破性成就、作出重大贡献，在

本地区本行业本领域产生较大影响的，记功，名额不得超过参加年度考核人员

总数的 2%。省直部门（单位、省属高校）、各市（州）事业单位人事综合管理

部门按照规定，分别给予记功奖励。各市（州）记功、各县（市、区）嘉奖由

本地事业单位人事综合管理部门结合实际，进一步细化奖励标准，统筹组织实

施。  

   四、考核、奖励结果备案  



   （一）考核结果电子备案。为实现业务工作“零跑动”，省直事业单位年

度考核结果继续实行电子备案。省直事业单位主管部门（单位、省属高校）在

开展考核、奖励工作时，首先在吉林省机关保前置业务系统提交《事业单位工

作人员记功名额征求意见表》（附件 1），省直事业单位再在吉林省机关保前

置业务系统做奖励人员的奖励备案，最后由省直事业单位将工作人员考核结果

录入到吉林省机关保前置业务系统，提交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考核结果备案申

请。年度考核结果备案通过后，省直事业单位在吉林省机关保前置业务系统

中，自行打印留存《事业单位年度考核优秀档次名额核定备案表》（附件

2）、《事业单位考核结果优秀人员备案名册》（附件 3）、《事业单位工作人

员考核备案统计表》（附件 4）、《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考核结果不合格、基本

合格及不确定档次情况说明》（附件 5）。  
   （二）考核结果纸质备案。各地按照管理权限，由同级事业单位人事综合

管理部门对本地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年度考核结果进行纸质备案，有条件的地区

可进行电子备案。  

   （三）记功奖励情况报送。省直部门（单位、省属高校）、各市（州）事
业单位人事综合管理部门开展记功奖励情况，于 2024 年 4月底前报送省事业单

位人事综合管理部门。  

   五、相关要求  

   （一）高度重视，强化领导。各地各部门（单位）要加强领导，精心组

织，按照本通知要求及《考核规定》、《奖励规定》等文件规定，统筹做好

2023 年度考核和奖励工作，增强激励约束作用，调动广大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

积极性、主动性和干事创业热情。对工作中发现的违规行为，要依据有关规定

严肃纠正处理，并追究相关人员责任。  

   （二）创新方法，客观公正。事业单位要依据聘用合同和岗位职责任务、

工作标准，分别制定明确具体的考核目标，创新使用服务对象满意度调查等考

核方式方法，充分体现行业特点，对工作人员德、能、勤、绩、廉五个方面的

情况进行全面的考察和评价，确保考核结果的准确性。对考核优秀拟记功人
选，要按照“优中选优、宁缺毋滥”的原则严格审核把关，确保奖励工作的严

肃性。  

   （三）及时备案，兑现待遇。各地各部门（单位）要在考核结束后，及时

将《事业单位（机关工勤）人员年度考核登记表》（附件 6）、《事业单位工
作人员聘期考核登记表》（附件 7）和给予嘉奖、记功人员的《事业单位工作

人员奖励审批表》（附件 8）存档。备案通过的，依据工资政策及时兑现事业

单位工作人员考核结果待遇，获得奖励人员相关待遇按照《奖励规定》执行。  

   联 系 人：高贵军（省人社厅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处）     

   联系电话：0431－88690529  

    

  

   

   附件：  

   1.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记功名额征求意见表  

   2.事业单位年度考核优秀档次名额核定备案表  



   3.事业单位考核结果优秀人员备案名册  

   4.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考核备案统计表  

   5.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考核结果不合格、基本合格及不确定档次情况说明  

   6.事业单位（机关工勤）人员年度考核登记表  

   7.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聘期考核登记表  

   8.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奖励审批表  

    

   中共吉林省委组织部    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 

   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11 月 3

日                 

    

  

   

    

  

   

   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 

   （联系单位：省人社厅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处）  


